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流程及相关说明

申报流程：

 SHAPE \* MERGEFORMAT 



提交材料说明：请务必从官网-人事处-通知栏下载最新版表格填写！

    请按晋升系列填写《申报表》相应文件夹中的表格：
申请晋升主系列人员填写北医《简表》,只填任现职以来最具代表性成果，不要改变表格样式及页码，A4纸打印。
2、1）申请晋升医师系列人员，填写《北京大学医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推荐审批表》，A4纸双面打印，无须装订，使用燕尾夹左侧固定，同时发送电子版。填写时请先阅读表前的“填表说明”，按要求填写完整，并贴好本人免冠一寸照片。
“所在科室审查推荐意见”（第11页）由所在科室负责人填写并签字；申报人本人为科室负责人的，由本人主管院领导填写并签字。

表格中涉及到的所有签名，须用签字笔书写，其他内容可打印。
最后几页“同行专家鉴定意见”，需要填写带*的内容。请将一份完整的鉴定意见正反面打印在一张A4纸上。
注意：审批表不同于简表，简表只填写最重要的成果，审批表可填写任现职以来的全部成果。
2）申请晋升药技护管等非主系列人员，填写《北京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推荐审批表》，A4纸双面打印，无须装订，使用燕尾夹左侧固定，
同时报送电子版。填写时请先阅读表前的“填表说明”，按要求填写完整，并贴好本人免冠一寸照片。
“科室审查推荐意见”（第5页）由科室负责人填写并签字；申报人本人为科室负责人的，由本人主管院领导填写并签字。

表格中涉及到的所有签名，须用签字笔书写。
最后几页“同行专家鉴定意见”，需要填写带*的内容。请将一份完整的鉴定意见正反面打印在一张A4纸上。
3）申请确认职称人员，提交一份纸版《北京大学专业技术职务确认审批表》，A4纸双面打印。同时报送电子版。
其中的本人签名、科室负责人签名等，须用签字笔填写。确认职称人员还需提供原单位的《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审批表》。

4）申请增聘教授或副教授职称人员，提交一份纸版《北京大学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推荐审批表》，A4纸双面打印，无须装订，使用燕尾夹左侧固定，同时报送电子版。填写时请先阅读表前的“填表说明”，按要求填写完整，并贴好本人免冠一寸照片。
“所在科室审查推荐意见”（第11页）由科室负责人填写并签字；申报人本人为科室负责人的，由本人主管院领导填写并签字。

表格中涉及到的所有签名，须用签字笔书写。
最后几页“同行专家鉴定意见”，需要填写带*的内容。请将一份完整的鉴定意见正反面打印在一张A4纸上。
注意：如果增聘教学职称，同时申报主系列职称，只需填写一份审批表，拟聘职务填两个职称，如“主任医师/副教授”。最后几页“同行专家鉴定意见”需按照两个职称分别填写带*的内容。晋升同时增聘的科室负责人签字，需由本科室负责人及教学部门负责人同时签字。
3、所有申报者须提交论著复印件，具体要求：
论著复印件按照《条例》规定，根据拟申报的职务要求上报相应的篇数。条例所要求的篇数需提交1套完整复印件一份，包括杂志封面、目录及论文正文全文；其中需送审的论著需要在封面右上角标注“送审”，并按送审专家人数复印相应的份数。推荐审批表中列出的、条例要求篇数之外的其他文章，只需提供杂志目录及文章首页的复印件一份。论著需按照《申报表》填写顺序排列，并在右上角注明序号，方便核对。SCI论文，需在复印件首页右上角标注影响因子。
通讯作者文章，需要符合条例中关于通讯作者的要求：符合项目负责人要求的，需要在文中标记出本人负责的项目号，同时提交对应项目的任务书关键信息页；符合第一作者研究生导师或副导师要求的，需要提供教育处出具的证明。
4、有科研项目的申报者，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具体要求：

医教研主系列申报者，提供由本人主持的科研项目相关材料，材料内容应当包括项目级别、执行时间、经费情况、完成情况等。

药技护管等非主系列申报者，提供由本人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相关材料，材料内容应当包括项目级别、经费情况、完成情况等。

5、有主编或参编书籍或教材的申报者，须提供相关材料的复印件一份：复印内容应包括书名、标明本人主编或参编、出版日期、出版社等相关信息（译著不算，不必提供译著复印件）。其中，属于教材的须在首页右上角标注“教材”。
6、凡《推荐审批表》及《简表》中列出的获奖情况，须提供获奖证书的复印件一份或相关证明。

获奖情况主要指的是科研、教学及临床方面的奖项。
7、所有申报者须提交研究生（最高学位）毕业论文原件，评审完毕后归还。本人附文字说明，按文章序号逐篇列出本次晋升所提交的文章与毕业论文的相关性，最后需有本人签名。
8、所有申报者（医师系列及确认职称人员除外）须填写电子版《委托同行专家评审函》，只填写“申报人基本情况”及“申请送审论文”（如果晋升同时申请增聘教授或副教授职称，需填写两份《评审函》，一份是晋升评审函及需要送审的文章，一份是增聘评审函及需要送审的文章），发送至人事处办公邮箱：liuyuanrs@126.com。无需提交纸版。

9、所有申报者（包括确认职称者）须填写电子版《北京大学医学部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情况简介》，发送至人事处办公邮箱：liuyuanrs@126.com。无需提交纸版。

10、非首次申报人员，须提供新业绩方可再次申报。所有新业绩材料请在右上角标注“新业绩”。

二、缴纳评审费说明：

1、形式审查后，人事处将公示符合条件人员名单。公示期满后，通知缴纳评审费。

2、需要送审的代表性成果，由人事处统一送出。晋升正高级职称送审5项代表性成果，需三位同行专家，其中至少两位是院外专家；晋升副高级职称送审3项代表性成果，需两位同行专家，其中至少一位是院外专家。

三、院学术委员会评审会答辩说明：

1、时间地点：以邮件通知为准。

2、答辩要求：以邮件通知为准。
精神卫生与临床心理学学科组答辩说明：

时间地点：以邮件通知为准。
答辩要求：以邮件通知为准。
    参加医学部其他学科组答辩的人员，按照医学部相应学科组要求准备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：

1、所有表格中填写学历一项作如下统一：本科，取得学位的填“学士”；未取得学位的填“本科”；其他情况填“大学”。硕士，有学历、学位的填“硕研”；只有学位的填“硕士”。博士，有学历、学位的填“博研”；只有学位的填“博士”。

2、所有表中的教学情况一般填写近5年的教学课时数。例如，近5年只有3年参加过教学工作，本人承担课时平均为6，应当记录为6/3。

具体参见《人员情况简介》表头说明。
3、申报者提交的论著应注意以下几点：

1）论著发表的期刊应为符合医学部要求的主要期刊；

2）申报人的毕业论文所发表的文章，不能计入论著数；与毕业论文有部分相关性的文章，不能用来送审；
3）并列第一作者或并列通讯作者的文章应特别标明并列人中排名第几。例如，共有3人并列第一，本人排名第二，应当记为2/3；
4）申报其他职务（包括增聘教学职称）时使用过的论著、课题、著作等成果，在申报高一级职称时不能重复使用；
5）请注意职称条例中关于通讯作者的要求，提交符合要求的文章。
相关职能部门综合量化评估；公示符合条件人员情况








缴纳评审费





人事处发文通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工作安排





申报人员答辩，医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审议





通过专技会答辩人员，参加医学部学科组答辩








申报者按材料清单提交申报材料





党委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医德医风审核








代表性成果送同行专家评审








